
 

 

  

  

     法定代理人同意暨授權書 

立書人【註 1】茲以法定代理人身分同意授權由 □另一方法定代理人 或 □ 限制行為能力之未成年人單獨親自 向  

貴行申請辦理未成年人開立存款帳戶(支存開戶除外)、黃金存摺業務、特定金錢信託業務或辦理存款業務【註 2】，及行使

或負擔該未成年人之權利及義務，絕無異議，並已詳閱與遵守同意  貴行「開戶總約定書」及所記載之「玉山銀行蒐集、

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法定告知事項」之內容及願連帶負一切法律責任。嗣後辦理之存款業務將逐次提出本同意暨授權書，

特此聲明。 

未成年人(姓名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/統一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【註 1】即無法到行之法定代理人須於本同意書上本人親自簽名授權同意。 

【註 2】存款業務：係指一切與帳戶有關事項之申請與變更，暨與  貴行約定使用帳戶衍生之金融卡、語音、網路銀行等服務。 

(如：基本資料異動、印鑑變更、存摺補發、晶片金融卡補換發、晶片金融卡密碼重置、申請/註銷金融卡附加功能、網路銀行與電話

銀行服務申請、臺幣自動化服務轉入帳號約定、申請/變更/註銷簡訊密碼手機…等。) 

此    致  

玉山銀行 

(一) 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身分證/統一證號： 

聯絡電話： 

(二) 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身分證/統一證號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註：本同意暨授權書併入申請書類歸檔。 

官 網 瀏 覽 

開戶總約定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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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存款業務提醒事項： 
◎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 

 (1)未成年人可無需到場  

(2)父母雙方共同到場辦理 或 父母其中一方到場並攜帶未到場簽署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暨授權書。 

◎滿七歲之未成年人 

 (1)未成年人需於申請書上本人親自簽名  

(2)未成年本人可到行： 

父母雙方陪同未成年人共同到行，若父母其中一方或雙方皆無法到行：請攜帶無法到場者之 法定代理人同意暨授權書 

辦理。 

未成年本人無法到行： 

  請父母雙方或任一方持未成年人簽署之申請文件及無法到場者之 法定代理人同意暨授權書。 

◎辦理存款業務時，請攜帶①所有人身分證正本(尚未領取身分證之未成年人請攜帶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)  

②印鑑  

③如為開立帳戶，需另攜帶未成年人第二證件(如健保卡)  

 


